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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會計師處理企業報稅 

 

踏入年頭，又是交稅的高峰期。在社會紛紛討論今年有多少稅

收、政府有多少盈餘的同時，我想趁這個機會提出一個有關香港稅務

政策的改革：就是建議政府立例，要求所有持有商業登記的企業都須

要透過會計師報稅。  

三贏局面  

  這個建議的核心，可以達致企業、會計業界和政府三贏的局面。

為什麼這麼說呢？因為透過專業人士，可以事先審閱報稅表和相關賬

目，及早發現報稅時可能出現的錯漏；或因不熟悉《稅務條例》而造

成的無心之失。否則，一旦這些錯誤被稅務當局發現，可能會被視為

違法而惹上官非，或者被徵收幾倍罰款造成損失。  

  我曾經收過一位經營小攤檔的長者查詢，他說多年前經營攤檔

時，沒有清晰記錄賬目，也因為不熟悉稅務法例而沒有按規定報稅。

結果，當稅務局近年加緊覆檢以往的稅務個案時，就發現了他的個

案，並向他追收幾萬元稅款。對一個已退休，昔日只靠小攤檔糊口的

長者來說，這筆罰款實在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這位長者的情況，看似個別例子，但其實香港有不少中小企業、

個體商戶或純粹領取商業登記的自僱人士，都可能遇過「漏報」或「誤

報稅」的情況。如果只是因為無心之失而被誤以為逃稅，繼而要承受

巨額罰款，對企業和個人的現金流將造成很大壓力，甚至直接導致企

業因周轉不靈，而要走上關門大吉的厄運。  

  對企業而言，會計師的角色不僅在於事前審閱和糾正錯誤，更可

以透過協助報稅了解企業的財務狀況，給予適當的財務管理意見，協

助企業更好地善用資源，或提高企業向金融機構融資時的成功率，方

便企業得到足夠資金，應付營運和發展須要。  

  規定由會計師處理企業報稅，對政府也有一定的好處。首先，近

年來稅務局矢志加強覆查以往的稅務個案，積極檢視可能出現逃稅的

個案。不查猶自可，一旦加強審查以後，就發現政府過去少收了不少

稅款。有的個案正如前文所述，是因為納稅人疏忽；但有些卻是因為

企業蓄意漏報或瞞報所致，令政府的收入受損。  



新加坡引入規定  

  對稅務當局而言，會計師可以充當守關者的角色，利用他們的專

業知識，提供獨立意見和監察。一方面可以理順報稅的程序，省卻稅

務當局處理企業報稅時，因資料不足或誤報而產生的行政成本。另一

方面，由會計師把關，可以盡早發現可能造成瞞報或漏報稅款的情

況，這樣，稅務當局就可以減少調查或覆查懷疑瞞稅個案的數目和時

間，省卻不少公共資源。  

  要求由會計師處理企業報稅，在環球市場中並非新鮮事物。我們

在金融業方面的強勁對手新加坡，已引入相關規定。香港的稅務當局

大可借鑒，並研究有關制度是否適用於香港。同時，這個政策並不會

影響香港行之有效的低稅率和簡單稅制政策，對香港的競爭力應該不

會有任何負面影響。 

 


